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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问题与建议 

1、历次储量核实工作均未对共伴生的锡、铜、钨矿石补充地质工作，

均利用青海省计委地质局第八地质队 1972 年提交的《青海省都兰县小卧

龙锡石、磁铁矿矿区勘探报告》中的相关成果，导致开发阶段难以合理利

用伴生资源，建议矿山加强伴生元素的生产探矿工作。 

2、本矿伴生的单锡矿资源主要赋存于铁矿体顶、底板，铁矿的回采

势必造成顶、底板的破坏，造成部分矿体后期无法开采，但储量核实报告

中对此类单锡矿资源未予以扣除，也未进行相关论证其回采的合理性，建

议矿山对后续开采时兼顾顶、底板锡矿的回采，提高资源利用率。 

3、矿山应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和生产。 

五、结论 

《都兰盛和矿业有限公司小卧龙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（修编）》

内容齐全，方案基本合理，满足《金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最低指

标要求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符合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》的

要求，评审予以通过。 

 

《都兰盛和矿业有限公司 

小卧龙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（修编）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组组长： 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




